財團法人國川美妙教育事務基金會

一、為關懷本縣市就讀醫事類各大專院校清寒優秀學生，鼓勵其努力向學，為社會培
植人才。
二、獎助學金經費來源：本會依預算提撥新台幣陸萬元整，作為年度獎助學金。
三、獎助對象：設籍於嘉義縣市現就讀於我國各大專院校醫事類相關科系所在校優秀
學生（不包括夜間部或應屆畢業生）。
四、獎助名額及金額：
　 （一）大學院校：每名壹萬元整　名額肆名 共肆萬元。
　 （二）專科學校：每名伍仟元整　名額肆名　共貳萬元。　
五、 申請資格：
（一）學業成績：大學院校：總平均在七十五分以上或成績排名為全班前三分之一以
內。
      專科學校：總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或成績排名為全班前三分之一以 
（二）操行成績甲等以上（或八十分以上）。
（三）未曾申領同性質獎助學金者。
（四）未領有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者。
六、 申請期間：每年9月15日起至10月15日止（以郵戳為憑）。
七、 學生申請時應檢齊左列各項證件，於規定期限內個別申請：
（一）已填妥資料之申請書一份（表式附後）。
（二）現就讀學校最近一學年度成績證明書。
（三）戶口名簿謄本或影印本。
（四）附住居所在地里長出具之清寒證明書或政府核定之低收入戶證明或自我陳述需 

急難救助之事實。
（五）申請獎助學金之動機(一千字以內，表格不拘，以A4紙張書寫)。
八、凡依本辦法申請獎助學金之學生，由本會審查小組於收件後進行查訪，並於壹個
月內審核通過，即分別通知各錄取學生所屬之學校及本人，並擇日頒給之。
九、申請人於審查通過後如未繼續就讀原就讀學校，有轉學、輟學等情形，致原申請
資格喪失時，視同棄權論。
十、本辦法經「財團法人國川美妙教育事務基金會董事會」審查通過後頒佈實施，修
改時亦同。
 
